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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位於東莞租賃土地上的物業的最新資料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七日、二零二二年十月四日及二零二二
年十一月十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潛在出售事項。除文義另有所指
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（聯交所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間
接全資附屬公司Dongguan Quickmind Handbags Factory Co., Ltd（「出租人」）與獨立第
三方（「承租人」）訂立經營租賃協議，內容有關就位於東莞租賃土地上的物業作
出經營租賃安排（「經營租賃協議」），據此，（其中包括）出租人同意將該物業以
每月租金人民幣381,500元出租予承租人，租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五
年十二月（包括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三年三月免租期）。誠如該等公告所
披露，經考慮該物業對本集團日後營運並非必不可少，董事會認為，訂立經營
租賃協議為本集團以具吸引力回報變現現金的良機。本集團自經營租賃協議
收取的所得款項預期加強本集團現金流量，並提升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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